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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吉林市重点流域劣五类水体专项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19-2020年）的通知
　　吉市政办发〔2019〕1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吉林市重点流域劣五类水体专项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19-2020年）》已经市政府2019年第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5月24日
　　吉林市重点流域劣五类水体专项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19-2020年)
　　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发〔2018〕33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重点流域劣五类水体专项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19-2020年）的通知》（吉政办发〔2018〕56号）精神，全面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吉林市反馈问题整改并建立长效机制，坚决打好打赢碧水保卫战，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水环境问题及原因分析
　　吉林市辖区内分布着松花江、拉林河、牡丹江3大水系的部分河段和支流。松花江水系在境内流域面积为22336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83.6%，主要河流有辉发河、挡石河、金沙河、饮马河、岔路河、漂河、蛟河、温德河、鳌龙河、牤牛河、团山子河等。拉林河水系在境内流域面积为4030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14.9%，主要河流有卡岔河、细鳞河、霍伦河、拉林河干流等。牡丹江水系在境内主要河流是位于蛟河市东部的威虎河，流域面积为424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1.5%。
　　吉林市纳入国控考核断面共11个，省控考核断面1个；其中，松花江干流4个国控考核断面，松花湖2个国控考核断面，辉发河、饮马河、岔路河、蛟河、细鳞河5条支流共5个国控考核断面，省控考核断面为卡岔河韩家桥断面。松花江干流为跨境河流，干流4个国控考核断面多年来稳定保持在三类良好水体以上。
　　（一）部分支流考核断面还不能稳定达标。
　　辉发河为跨境河流，自辉南县入境，从上游磐石市到下游桦甸市干流水质有所好转，干流福兴断面2017—2018年水质未达到三类标准，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辉发河支流挡石河位于磐石市境内，兰家断面2014年以来水质为劣五类，超标因子主要是氨氮。
　　细鳞河水系全部位于舒兰市境内，肖家船口断面2016—2018年水体类别在三类、四类之间，枯水期水质下降为四类、五类，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
　　卡岔河为跨境河流，水系位于舒兰市、榆树市境内，韩家桥断面水质2016—2018年水质为五类，水质目标为三类。
　　（二）松花湖总磷超标问题。
　　松花湖上、下湖区2个断面基本保持在四类水体类别，下湖区断面（沙石浒、大丰满）未达到三类水体目标要求。
　　（三）冬春季节重点流域部分断面水质下降，不能稳定达标。
　　饮马河烟筒山断面、蛟河蛟河口断面、岔路河官厅桥断面在冬春枯水期等个别时段还偶有超标现象。
　　二、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突出重点。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保好水、治差水”，聚焦国省考核断面中劣五类水体以及水质未达到三类目标的断面，针对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主要超标因子，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力度，促进全市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
　　系统治理。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落实流域生态空间管控，妥善处理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的关系，统筹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坚持污染防治和生态扩容并重，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
　　精准治污。以问题为导向，逐一断面排查主要污染来源，合理确定断面水质改善的目标任务和截污、控污、治污工程措施，尽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做到源头管控和末端治理相统筹，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相协调。
　　统筹推进。以落实河长制湖长制为主线，坚持高位推进，明确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主体责任，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合力攻坚。市级总河长牵总头，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制定落实鼓励性和约束性政策措施，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二）工作目标。
　　到2020年，全市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面达到国家考核要求。其中，全市重点流域国省考核断面中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3.3%以上，无劣五类考核断面；国考断面中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1.8%，无劣五类考核断面。
　　2019年，辉发河福兴断面达到三类水体，挡石河兰家断面达到四类水体，卡岔河韩家桥断面、松花湖下湖区（沙石浒和大丰满）断面全部达到三类水体。
　　2020年，挡石河兰家断面达到三类水体（附件1和附件2）。
　　三、主要任务
　　（一）着力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提升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全市所有已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蛟河市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稳定达标运行，舒兰市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2020年底前建成投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生态环境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落实。以下任务均需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落实，不再列出）
　　加快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19年，劣五类水体及水质不稳定达标的饮马河流域、辉发河流域重点镇和常住人口1万人以上乡镇生活污水基本得到有效治理。到2020年，全市重点镇和常住人口1万人以上乡镇生活污水基本得到有效治理。2019年5月底前，上营镇、小城镇、七里乡、黑石镇污水处理工程调试运行；2019年6月底前，平安镇污水处理工程调试运行；2019年底前，舒兰市溪河镇、白旗镇、法特镇、亮甲山乡污水处理工程建成，磐石市烟筒山镇、红旗岭镇污水处理工程建成，永吉县双河镇污水处理工程建成。2020年底前，乌拉街镇、夹皮沟镇、搜登站镇、左家镇、桦皮厂镇、白石山镇、新站镇等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成投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生态环境局等参与)
　　强化城镇污水收集。2019年底前，完成污水收集系统排查工作，重点完成市政污水管网及用户接入情况、工业废水纳管情况排查整治。全面推进城中村、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和处理，加快沿河沿湖截污管道建设，推进老旧污水管网改造、破损修复，所截污水要纳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并达标排放。辉发河、饮马河、细鳞河、蛟河、卡岔河、岔路河、挡石河流域要加快城市配套管网建设，主要城镇率先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加强城市污水管网日常养护，着力解决污水管网渗漏、破损、错接、混接等突出问题。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近期难以覆盖的区域，因地制宜建设分散污水处理设施。2019—2020年，明城镇、天岗镇、岔路河镇继续完善雨污管网，依托各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处理镇区生活污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生态环境局等参与）
　　推进尾水深度处理。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加强冬季特别排放限值管理，蛟河市、舒兰市、中新食品区等有条件的要建设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市生态环境局等参与）
　　（二）整治城市黑臭水体。
　　加快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采取截污控源、垃圾清理、清淤疏浚、底泥治理、生态修复等措施，全面整治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持续巩固吉林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工程成效，2019年底前完成北大沟、嘎呀子河黑臭水体整治工程，2020年底前实现长制久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参与）
　　削减合流制溢流污染。城市新区管网建设应实行雨污分流制。已建城区积极推进雨污分流改造，暂不具备雨污分流改造条件的城区，应通过源头雨水减量、溢流口改造、截流井改造、管道截流、设施调蓄等措施减少合流制排水口溢流次数；截流与调蓄的合流制污水，有条件的要纳入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
　　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2019年，组织开展饮马河、辉发河、卡岔河沿岸入河排污口排查，逐个登记建档并挂牌公示。按照“拆除一批、规范一批、整治一批”的要求，制定整治方案，实行分类处置，2019年12月底前完成整治任务。（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水利局参与）
　　开展河道清理。每年冬春两季，集中开展清河行动。清理河道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农作物秸秆、病死畜禽、畜禽粪便等，建立河道常态化保洁机制。按照省里部署，推进河道“清四乱”专项行动，完成“清四乱”任务，持续巩固“清四乱”成果。（市水利局牵头，市生态环境局等参与）
　　（三）控制工业污染排放。
　　严控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重点行业新建、扩建项目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减量置换。从严控制耗水量大、水污染物排放量大、对水环境质量影响大的新建项目的环评审批。2019年底前，完成“环境准入清单”编制工作。（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严控重点行业污染排放负荷。根据劣五类水体改善和水质提升需求，对“两高一剩”等行业实行更高的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标准。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但未充分利用的钢铁、火电、化工、制浆造纸、印染等项目，工业用水不得批准新增取用水资源。（市水利局牵头）
　　严格重点污染企业监管。对玉米深加工、化工、纺织印染、屠宰、钢铁、啤酒制造、制浆造纸等污染负荷大的行业，综合采用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排污许可、环保税收、损害赔偿等措施，加大清洁生产改造力度，减少污染排放。对存在严重涉水环境问题的“散、乱、污”企业，依法限期整改或予以关停。建立重点监控企业名录，推进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加大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接受社会监督。（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税务局、市财政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参与）
　　严格工业集聚区污染监管。全面排查工业集聚区内企业入驻和废水排放情况，强化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园区的监管，对超标和超总量的排污单位，一律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新建冶金、电镀、化工、印染等排放含重金属或难以生化降解废水、高盐废水的工业企业，不得接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工业园区应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稳定达标运行，对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应收尽收，禁止偷排漏排行为；入园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预处理。2019年底前，基本完成劣五类水体所在区域内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排查和整改工作，省级以下工业集聚区全部按要求完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污染物在线监控装置建设任务。（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参与）
　　（四）治理农业农村污染。
　　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加大测土配方施肥推广力度，劣五类水体及水质提升所在区域实现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农药化肥施用量负增长。（市农业农村局牵头）
　　加快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劣五类水体及水质提升所在区域要依法依规划定禁、限养区，坚决防范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复建、复养。（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快规模化养殖场废弃物处理配套设施建设，完善畜禽养殖废弃物集中收集、转运、处理处置体系，到2020年底前，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2019年，畜牧大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完成上述目标。（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参与）
　　强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收集、转运、处理机制，确保沿河乡镇、村屯垃圾全收集。辉发河、蛟河、岔路河、细鳞河、卡岔河、饮马河流域和其他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地区力争在2019年底前完成行政村生活垃圾治理达标验收工作,涉及2020年农村生活垃圾整治任务的乡镇、行政村，力争提前到2019年完成治理。2019年末，完成吉林市四个城区和桦甸市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通过省住建厅牵头组织的综合验收。蛟河市、舒兰市、永吉县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提前启动，确保在2020年通过省级达标验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等参与）
　　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着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积极探索生态治理措施，因地制宜、多种途径解决农村生活污水问题。（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修复河湖水生态系统。
　　保护水生态空间。落实水生态空间要求，禁止违法乱占河湖岸线水域空间。严格城市规划蓝线管理，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保留一定比例的水域面积，新建项目一律不得违规占用城市蓝线，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提出河道、堤线等相应技术数据，禁止侵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严格水域岸线用途管制，依法划定河道管理范围，留足河道、湖泊的管理和保护范围，非法侵占的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退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修复河道生态系统。率先在辉发河、饮马河流域和蛟河、细鳞河、卡岔河、岔路河等河流划定河道管理和生态保护带范围，建设河坝绿植带，逐步推广至全市其他劣五类水体所在区域和生态敏感区。2019年底前，完成饮马河上游吉昌段和石虎河生态保护恢复工程，完成饮马河河道管理范围内耕地土地流转。采用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的方式，在污染较重的挡石河河流沿线建设人工湿地，净化降低污染负荷。（市林业局、市水利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市生态环境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参与）
　　（六）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科学确定纳污能力。按照吉林省地表水功能区划，从严核定水域纳污能力，逐步推进挡石河流域建立水域纳污能力—入河排污口管理—排污许可证管理协调机制，以水环境质量改善倒逼排污行为的规范管理。（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水利局等参与）
　　保证生态用水需求。严格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审批，在项目取水时，保证生态用水需求，推进细鳞河、岔路河生态流量研究工作。（市水利局牵头，市生态环境局参与）
　　抓好节水工作。执行《吉林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市水利局牵头）推广国家用水技术、工艺、产品和设备淘汰的相关政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电力、钢铁、纺织、造纸、石油石化、化工、食品发酵等高耗水行业要在2020年年底前达到用水定额标准。（市水利局牵头）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严格控制水资源短缺地区“旱改水”。（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水利局参与）建设渗、滞、蓄、净、用、排相结合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更新改造供水管网，降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到2020年，达到省级节水型城市标准。（市水利局牵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参与）
　　加强水循环利用。加快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利用设施和配套管网设施建设，实现生产与用户对接。新建工业区、开发区的供水、排水、再生水管网统一规划和建设。工业生产、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以及生态景观等用水，要优先使用再生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项目投资估算及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
　　2019—2020年，吉林市计划实施重点流域劣五类水体专项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项目32个，计划总投资13.269亿元。其中，城镇污水处理工程项目22个，计划投资6.964亿元；黑臭水体整治工程2个，计划投资3.079亿元；控制工业污染排放项目3个，计划投资1.38亿元；治理农业农村污染项目1个，计划投资0.618亿元；修复河湖水生态系统项目4个，计划投资1.228亿元（附件3）。
　　这些工程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我市污水处理设施，增加污水处理能力3万吨/日，切实提高主要城镇和重点乡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能够切实加强饮马河上游河道综合整治及生态恢复，实现主要水污染物减排目标，对改善辉发河福兴断面、挡石河兰家断面、卡岔河韩家桥断面、松花湖下湖区断面水质超标情况起到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蛟河口、岔路河官厅桥、饮马河烟筒山等断面水质提升，预计到2020年各不达标断面水质有较大提升，达到国省考核目标要求。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1.定期调度全市落实“水十条”情况。每月通报各县（市）区、开发区地表水出入境断面水质监测考核结果。（市生态环境局）
　　2.市级河长定期听取水污染防治工作汇报，推进流域上下游、左右岸等相邻地区治水的协调联动、联防联控。（市河长办牵头）
　　3.各县（市）区、开发区要定期向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报告水污染防治工作情况，要切实将劣五类水体专项治理和水质提升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战役，对照省、市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和年度计划目标和重点任务，以及省、市劣五类水体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所确定的水质目标、工作任务、项目清单，科学分析水体不达标成因，制定有针对性的本辖区断面限期达标实施方案，列出项目清单、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于2019年6月底前报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4.强化监督指导。市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做好与省直相关部门的对接，制定各自的工作方案，明确工作措施、完成时限，抓好落实。强化监督指导，制定和落实有利于水环境质量改善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政策，促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开展。（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税务局、市金融办公室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创新投入机制。
　　1.建立以市和县（市）区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补助的政府投入体系，对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消除劣五类水体的县（市）区予以倾斜支持。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要主动与国家对口部委、省对口部门对接，积极争取国家、省政策资金支持。在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地区实施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参与）
　　2.建立完善市级水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积极争取国家和省资金支持。（市生态环境局牵头）
　　3.通过实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确保治污工程项目正常建设和运转。（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财政局）
　　4.鼓励以整县为单元推行合同环境服务，对生活污水处理、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进行“打包”，选择专业的环保企业投资建设及运营，强化规模效应，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参与）
　　（三）严格监督检查。
　　开展水环境质量达标滞后地区专项督察，全面整治环境违法违规问题，落实各项治污措施。（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牵头）
　　开展环境执法大检查，重点检查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国省控重点污染源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对运行不稳定、超标排放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实行“驻厂式”监察，确保达标排放。对逾期未完成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扩能改造任务、水环境质量明显恶化的县（市）区、开发区，实行区域限批。（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参与）
　　严肃考核问责。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量化考核办法，对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工作落实情况定期开展考核评价，考核结果按省委、市委有关规定纳入对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和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的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纳入政府绩效考评。对新增劣五类水体的地区，在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取消省级水污染防治方面专项资金支持资格。对推进不利、不作为、慢作为的地区，依法依规进行约谈、通报、追责、问责。（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参与）
　　附件：1.2019-2020年吉林市地表水水质目标清单
　　      2.2019-2020年吉林市水质目标考核责任清单
　　      3.吉林市重点流域劣五类水体专项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
　　 
　　 
　　 
　　 
　　 
　　 
　　 
　　 
　　 
　　 
　　 
　　 
　　 
　　 
　　 
　　附件1
　　2019-2020年吉林市地表水水质目标清单
	所在地区
	水体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类别
	水质状况
	水质目标

	
	
	
	
	　　2017
	　　2018
	　　2018
	　　2019
	　　2020

	　吉林
	　松花江
	墙缝
	国省考
	　　Ⅲ
	　　Ⅲ
	　　Ⅲ
	　　Ⅲ
	　　Ⅲ

	　吉林
	　松花湖
	上湖区（桦树林、小荒地）
	国省考
	　　Ⅳ
	　　Ⅳ
	　　Ⅳ
	　　Ⅳ
	　　Ⅳ

	　吉林
	　松花湖
	下湖区（沙石浒、大丰满）
	国省考
	　　Ⅳ
	　　Ⅳ
	　　Ⅲ
	　　Ⅲ
	　　Ⅲ

	　吉林
	　松花江
	　兰旗大桥
	国省考
	　　Ⅲ
	　　Ⅲ
	　　Ⅲ
	　　Ⅲ
	　　Ⅲ

	　吉林
	　松花江
	哨口
	国省考
	　　Ⅲ
	　　Ⅲ
	　　Ⅲ
	　　Ⅲ
	　　Ⅲ

	　吉林
	　松花江
	白旗
	国省考
	　　Ⅲ
	　　Ⅲ
	　　Ⅲ
	　　Ⅲ
	　　Ⅲ

	　吉林
	　岔路河
	官厅桥
	国省考
	　　Ⅲ
	　　Ⅲ
	　　Ⅲ
	　　Ⅲ
	　　Ⅲ

	　吉林
	　细鳞河
	　肖家船口
	国省考
	　　Ⅲ
	　　Ⅲ
	　　Ⅲ
	　　Ⅲ
	　　Ⅲ

	　吉林
	　卡岔河
	韩家桥
	省  考
	　　劣Ⅴ
	　　Ⅴ
	　　Ⅲ
	　　Ⅲ
	　　Ⅲ

	　吉林
	　挡石河
	兰家
	国省考
	　　劣Ⅴ
	　　劣Ⅴ
	　　Ⅴ
	　　Ⅳ
	　　Ⅲ

	　吉林
	　饮马河
	烟筒山
	国省考
	　　Ⅲ
	　　Ⅲ
	　　Ⅲ
	　　Ⅲ
	　　Ⅲ

	　吉林
	　辉发河
	　五道荒沟
	市  考
	　　Ⅳ
	　　Ⅴ
	　　Ⅲ
	　　Ⅲ
	　　Ⅲ

	　吉林
	蛟河
	蛟河口
	国省考
	　　Ⅲ
	　　Ⅲ
	　　Ⅲ
	　　Ⅲ
	　　Ⅲ

	　吉林
	　辉发河
	　　福兴
	国省考
	　　Ⅳ
	　　Ⅴ
	　　Ⅲ
	　　Ⅲ
	　　Ⅲ


　　 
　　 
　　 
　　 
　　 
　　 
　　附件2
　　2019-2020年吉林市水质目标考核责任清单
	所在地区
	水体名称
	断面名称
	　责任单位
	 

	
	
	
	
	 

	　　吉林
	　　松花江
	　　墙缝
	　　桦甸市
	 

	　　吉林
	　　松花湖
	　　上湖区（桦树林、小荒地）
	　　蛟河市、桦甸市
	 

	　　吉林
	　　松花湖
	　　下湖区（沙石浒、大丰满）
	　　松花湖管委会、丰满区
	 

	　　吉林
	　　松花江
	　　兰旗大桥
	　　丰满区
	 

	　　吉林
	　　松花江
	　　哨口
	　　昌邑区、龙潭区、经开区、
	 

	　　吉林
	　　松花江
	　　白旗
	　　舒兰市
	 

	　　吉林
	　　岔路河
	　　官厅桥
	　　中新食品区、永吉县
	 

	　　吉林
	　　细鳞河
	　　肖家船口
	　　舒兰市
	 

	　　吉林
	　　卡岔河
	韩家桥（魏家桥）
	　　舒兰市
	 

	　　吉林
	　　挡石河
	兰家
	　　磐石市
	 

	　　吉林
	　　辉发河
	五道荒沟
	　　磐石市
	 

	　　吉林
	　　饮马河
	烟筒山
	　　磐石市
	 

	　　吉林
	　　蛟河
	蛟河口
	　　蛟河市
	 

	　　吉林
	　　辉发河
	福兴
	　　桦甸市
	 


　　
　　
　　
附件3
　　吉林市重点流域劣五类水体专项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
	墙缝断面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桦甸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所在
　　流域
	　　所在河流
	　　考核
　　断面
	　　实施主体
	　　责任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
　　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万元）
	　　投资渠道
	　　已完成投资（万元）
	　　项目进度
　　（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文件

	　　1
	　　桦甸市夹皮沟镇区污水治理工程
	　　桦甸市
　　夹皮沟镇
	　　松花江
	　　松花江
	　　墙缝
	　　桦甸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桦甸市政府
	　　2019年1月-2020年12月
	　　1.新建污水处理厂1座，处理规模为400吨/日。 
　　2.新建污水收集管网4.66km。 

　　3.新建智能型一体化预制泵站1座。
	　　2993.74
	　　 
	　　 
	　　完成可研评审、环评评审，土地预审、选址意见书、排污口论证批复。
	　　三湖批复（吉三保局函〔2018〕228号）；排污口许可（吉市水发〔2018〕334号）


　　 
　　 
　　 
　　 
　　 
　　 
	松花湖上湖区断面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桦甸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所在流域
	　　所在河流
	　　考核
　　断面
	　　实施主体
	　　责任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
　　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万元）
	　　投资渠道
	　　已完成投资
　　（万元）
	　　项目进度
　　（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
　　文件

	　　1
	　　桦甸市
　　二道甸子镇区污水治理工程
	　　桦甸市
　　二道甸子镇
	　　松花江
	　　松花湖
	　　松花湖上湖区
	　　桦甸市
　　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桦甸市
　　政府
	　　2019年1月-2020年12月
	　　新建污水处理厂1座，处理规模为900吨/日。
　　新建污水收集管网8.19km。 
　　3.新建智能型一体化预制泵站5座。
	　　3894.13
	　　 
	　　 
	　　完成可研及环评评审，完成选址意见书、排污口论证批复、三湖意见。正在办理土地预审。正在初步设计。
	　　三湖批复（吉三保局函〔2018〕255号））

	　　2
	　　桦甸市
　　常山镇区污水治理工程
	　　桦甸市
　　常山镇
	　　松花江
	　　松花湖
	　　松花湖上湖区
	　　桦甸市
　　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桦甸市
　　政府
	　　2019年1月-2020年12月
	　　1.新建污水处理厂1座，处理规模为500吨/日。 
　　2.新建污水收集管网2.51km。
	　　2741.23
	　　 
	　　 
	　　完成可研报告编制及评审、环评报告编制及评审，完成选址意见书、排污口论证批复、三湖意见。正在办理土地预审。正在初步设计。
	　　三湖批复（吉三保局函〔2018〕77号）


　　 
　　 
　　 
　　 
　　 
　　 
　　 
	松花江白旗断面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吉林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所在
　　流域
	　　所在
　　河流
	　　考核
　　断面
	　　实施主体
	　　责任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
　　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万元）
	　　投资渠道
	　　已完成投资（万元）
	　　项目进度（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文件

	　　1
	　　吉林市黑臭水体整治工程二期（北大沟）
	　　吉林市
　　龙潭区
　　北大沟
	　　松花江
	　　松花江
	　　白旗
	　　吉林市
　　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市住建局
	　　2018年10月-2020年12月
	　　治理北大沟约4.5公里（清淤、清垃圾、污水截留、生态修复）。
	　　21313
	　　山水林田湖专项
	　　1700
	　　在建
	　　 

	　　2
	　　吉林市黑臭水体整治工程二期（嘎呀子河）
	　　吉林市
　　丰满区
　　嘎呀子河
	　　松花江
	　　嘎呀子河
	　　白旗
	　　吉林市
　　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市住建局
	　　2018年10月-2019年12月
	　　治理河道干流长4.967公里，水利护岸拆除及新建337m；新建污水截污管道4944m，其中污水管线涉铁顶管施工126m；清淤及垃圾清运工程2.52万m3，其中清淤量2.12万m3，垃圾清理量0.4万m3；水利工程拆除新建4座钢筋混凝土简支桥；生态治理2500m2，生物塘660m2，跌水堰1座等。
	　　9485
	　　山水林田湖专项
	　　1000
	　　在建
	　　 

	　　3
	　　金珠工业园区污水厂提标改造及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吉林龙潭经开区
	　　松花江
	　　松花江
	　　白旗
	　　吉林市
　　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龙潭区政府
	　　2018年1月-2020年12月
	　　金珠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污水管网建设。
	　　8000
	　　 
	　　1000
	　　在建
	　　吉市发改投资审批发〔2009〕41号

	　　4
	　　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焦化酚氰废水处理提标改造
	　　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松花江
	　　松花江
	　　白旗
	　　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2019年12月
	　　新建隔油池及预曝、沉淀一体池，新增污泥浓缩池；新建二沉池，实现东、西两系生化系统独立运行，避免双系运行时相互影响。
	　　800
	　　 
	　　 
	　　完成可研编制，环评报告初稿完成。
	　　 

	　　岔路河官厅桥断面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
　　――中新食品区、永吉县、磐石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所在
流域
	所在
河流
	考核
断面
	实施
主体
	责任
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
（万元）
	投资
渠道
	已完成投资（万元）
	项目进度
（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文件
	　　

	　　1
	　中新食品区工业园区
　二期基础设施工程一期
　（污水管线工程）
	吉林
中新食品区
	饮马河
	岔路河
	官厅桥
	中新食品区管委会
	中新食品区管委会
	　　2018年1月-2019年12月
	　　HDPE双壁波纹管DN300-DN600污水干线；16393m。328座污水检查井。
	　　5000
	　　 
	　　3000
	　　在建
	　　 
	　　

	　　2
	　　永吉县双河镇
　　污水处理项目
	永吉县双河镇
	饮马河
	岔路河
	官厅桥
	永吉县
住建局
	永吉县政府
	　　2019年1月-2019年12月
	　　建设1个污水处理站和配套的管网建设，污水站设计规模为500m3/日。
	　　960
	　　 
	　　 
	前期
（编制可研）
	　　 
	　　

	　　3
	　　中小河流岔路河
　　农村段治理工程
	取柴河镇
	饮马河
	岔路河
	官厅桥
	磐石市
水利局
	磐石市政府
	　　2019年11月—2020年12月
	　　护坡、植物护岸。
	　　2400
	　　 
	　　 
	初步设计批复
	吉水审批〔2018〕317号
	　　

	 
	 
	 
	 
	 
	 
	 
	 
	 
	 
	 
	 
	 
	 
	 
	 
	 
	 
	 
	 
	 
	 
	 
	 
	 
	 
	 
	 
	 


　　 
　　 
　　 
　　 
　　 
	细鳞河肖家船口断面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舒兰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所在流域
	　　所在河流
	　　考核断面
	　　实施
　　主体
	　　责任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万元）
	　　投资
　　渠道
	　　已完成投资（万元）
	　　项目进度
　　（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
　　文件

	　　1
	　　舒兰城区
　　污水管网雨污分流建设工程
	　　舒兰市城区
	　　拉林河
	　　细鳞河
	　　肖家船口
	　　舒兰市住建局
	　　舒兰市政府
	　　2019年5月—2020年10月
	　　雨污分流包括15条街路。管线总长度37.8km，其中：雨水管线18.9km，污水管线18.9km，总投资约6800万元。
	　　6800
	　　国家专项、地方财政
	　　1368
	　　河南路、民安路、民族路等3条街路已完成施工图设计，剩余12条街路雨污分流管线工程可研报告编制中。
	　　 

	　　2
	　　舒兰市
　　蓝鹏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舒兰市污水厂北侧预留地
	　　拉林河
	　　细鳞河
	　　肖家船口
	　　舒兰市水务集团
	　　舒兰市政府
	　　2019年5月—2020年10月
	　　扩建2万吨/日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新建粗细格栅、旋流沉砂池、深度处理间、设备间、污泥池、消毒间、生化池、变电所、风机间、污泥脱水间等，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标准。
	　　8279.85
	　　国家专项、地方财政
	　　0
	　　前期手续办结。
	　　舒发改审批字〔2017〕98号、吉环审（表）字〔2017〕126号


　　 
　　 
　　 
　　 
　　 
　　 
　　 
　　 
	卡岔河韩家桥断面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舒兰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所在
　　流域
	　　所在
　　河流
	　　考核
　　断面
	　　实施
　　主体
	　　责任
　　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万元）
	　　投资渠道
	　　已完成投资
　　（万元）
	　　项目进度
　　（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文件

	　　1
	　　舒兰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舒兰市相关乡镇
	　　拉林河/松花江
	　　细鳞河/卡岔河/松花江
	　　肖家船口/韩家桥/白旗
	　　舒兰市涉事各乡镇人民政府
	　　舒兰市政府
	　　2019年5月—2020年10月
	　　舒兰市白旗镇、溪河镇、亮甲山乡、法特镇所在地分别建设100—200吨/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污水管网，污水排放执行一级A标准。
	　　2187
	　　国家专项
　　地方财政
	　　 
	　　前期谋划
	　　 

	　　2
	　　舒兰市农村农村环境整治、生活垃圾分类项目
	　　舒兰市18乡镇街（含2个集中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拉林河/松花江
	　　细鳞河/卡岔河/松花江
	　　肖家船口/韩家桥/白旗
	　　舒兰市涉事各乡镇街、舒兰市市农业农村局
	　　舒兰市人民政府
	　　2019年1月-2020年12月
	　　购买环卫保洁车1643台、建设垃圾箱水泥台1321个、购买3立方米的垃圾箱1321个、购买大小勾臂车46台、购买18立方米垃圾压缩加热箱21个、建设垃圾中转站380伏变压电台16个（含沙河水源地和响水水源地2个中转站）、建立磁脉冲垃圾处理站11座
	　　6177.916
	　　国家专项
　　地方财政
	　　 
	　　前期谋划
	　　 


　　 
　　 
　　 
　　 
　　 
　　 
　　 
　　 
	饮马河烟筒山断面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磐石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所在流域
	　　所在河流
	　　考核断面
	　　实施
　　主体
	　　责任
　　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万元）
	　　投资渠道
	　　已完成投资
　　（万元）
	　　项目进度
　　（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文件

	　　1
	　　磐石烟筒山镇污水处理项目
	　　磐石市烟筒山镇
	　　饮马河
	　　饮马河
	　　烟筒山
	　　磐石市住建局
	　　磐石市政府
	　　2019年5月—2019年12月
	　　建设0.15万吨/日污水处理站及截流干管13km。
	　　4380
	　　 
	　　 
	　　未开工（可研）
	　　 

	　　2
	　　磐石市吉昌镇污水处理项目
	　　磐石市吉昌镇
	　　饮马河
	　　饮马河
	　　烟筒山
	　　磐石市住建局
	　　磐石市政府
	　　2019年5月—2020年10月
	　　建设0.03万吨/日污水处理站及截流干管7km。
	　　1010
	　　 
	　　 
	　　未开工（可研）
	　　 

	　　3
	　　饮马河磐石市吉昌段治理工程（一期）
	　　磐石市烟筒山镇
	　　饮马河
	　　饮马河
	　　烟筒山
	　　磐石市水利局
	　　磐石市政府
	　　2018年-2019年11月
	　　治理饮马河主河道总长度10.2km，河道左右岸护岸治理总长度18.577km，雷诺护垫护岸7.66km，柳桩护岸工程10.917km。
	　　3333
	　　 
	　　 
	　　在建
	　　 

	　　4
	　　饮马河磐石市石虎沟河治理工程（一期）
	　　磐石市驿马镇
	　　饮马河
	　　饮马河
	　　烟筒山
	　　磐石市水利局
	　　磐石市政府
	　　2018年-2019年12月
	　　河道治理总长度为5.1km，治理内容主要包括河道生态护岸治理工程10.1km，河道堤防工程7613m，堤顶路面22839㎡；穿堤建筑物4座，均为1.2*1.2m钢筋混凝土结构；上下堤路8处；生态矮堰4处，过水汀步200m，滨河慢行步道750m；下河台阶21处；护堤林22834㎡.
	　　4548
	　　 
	　　 
	　　在建
	　　 

	　　5
	　　中小河流驿马河治理工程
	　　磐石市驿马镇
	　　饮马河
	　　饮马河
	　　烟筒山
	　　磐石市水利局
	　　磐石市政府
	　　2018年11月—2019年12月
	　　镀锌钢丝石笼护岸、镀锌钢丝石笼网箱挡墙、植物护岸
	　　2000
	　　 
	　　 
	　　初步设计申报
	　　吉水审批〔2018〕316号


　　 
　　
　　
　　
	挡石河兰家劣五类断面专项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磐石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所在流域
	　　所在河流
	　　考核断面
	　　实施主体
	　　责任
　　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万元）
	　　投资渠道
	　　已完成投资（万元）
	　　项目进度
　　（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
　　文件

	　　1
	　　磐石市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磐石市宝山乡河口村
	　　辉发河
	　　挡石河
	　　兰家
	　　磐石市住建局
	　　磐石市
　　人民政府
	　　2019年6月--2019年12月
　　 
	　　新建处理规模1万m³/d，变化系数KZ=1.63粗格栅及提升泵房、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膜格栅，增加相应部分设备；原膜池与生化池改造为一座处理规模为4万m³/d的A2O生化池；拆除现状水解生化池，新建处理规模为4万m³/d MBR膜池一座，原厂区MBR膜池内设备可部分利旧，考虑冬季气温影响，MBR膜池建房子；利用原紫外线消毒渠，更换紫外线消毒设备满足4万m³/d处理规模。
	　　6000
	　　 
	　　 
	　　项目建议书
	　　谋划阶段

	　　2
	　　磐石市老城区道路维修改造工程
	　　磐石市市区
	　　辉发河
	　　挡石河
	　　兰家
	　　磐石市住建局
	　　磐石市
　　人民政府
	　　2019年6月--2019年10月
　　 
	　　改造道路五条，同时对地下排水管线进行雨污分流改造。
	　　500
	　　 
	　　 
	　　施工图设计
	　　磐发改审批字〔2017〕51号


　　 
　　 
　　 
　　 
　　 
	辉发河五道荒沟断面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磐石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所在流域
	　　所在河流
	　　考核断面
	　　实施主体
	　　责任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万元）
	　　投资渠道
	　　已完成投资（万元）
	　　项目进度
　　（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文件

	　　1
	　　磐石市黑石镇污水工程
	　　磐石市黑石镇
	　　辉发河
	　　辉发河
	　　五道荒沟
	　　磐石市住建局
	　　磐石市政府
	　　2018年11月—2019年7月
	　　新建1座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为500㎡处理规模为300 m3/d，远期处理规模为600 m3/d，配套污水管网工程一期铺设污水管道2024m，管径d300mm。
	　　2806.3
	　　 
	　　 
	　　在建
	　　 

	　　2
	　　磐石市红旗岭镇污水处理项目
	　　磐石市红旗岭镇
	　　辉发河
	　　辉发河
	　　五道荒沟
	　　磐石市住建局
	　　磐石市政府
	　　2019年5月—2019年12月
	　　建设0.2万吨/日污水处理站及截流干管6km
	　　4120
	　　 
	　　 
	　　未开工（可研）
	　　 


　　 
　　 
　　 
　　 
　　 
　　 
　　 
　　 
　　 
	蛟河口断面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蛟河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所在
　　流域
	　　所在河流
	　　考核断面
	　　实施
　　主体
	　　责任
　　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万元）
	　　投资渠道
	　　已完成投资（万元）
	　　项目进度
　　（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文件

	　　1
	　　蛟河市新站镇污水处理工程
	　　蛟河市
　　新站镇
　　河南村
	　　松花江
	　　蛟河
	　　蛟河口
	　　蛟河市
　　住建局
	　　蛟河市
　　政府
	　　2020年6月-2020年11月
	　　设计规模500吨/日，总投资2000万元，铺设管网7000m。
	　　2000
	　　 
	　　 
	　　正在编制可研。
	　　 

	　　2
	　　蛟河市白石山镇污水处理工程
	　　蛟河市
　　白石山镇
	　　松花江
	　　蛟河
	　　蛟河口
	　　蛟河市
　　住建局
	　　蛟河市
　　政府
	　　2019年9月-2020年11月
	　　设计规模1500吨/日，总投资3300万元，铺设管网6200m。
	　　3300
	　　 
	　　 
	　　可研报告编制完成，准备召开专家评审会。
	　　 


　　 
　　 
　　 
　　 
　　 
　　 
　　 
　　 
　　 
　　 
　　
	辉发河福兴断面水质提升工程项目清单（2019-2020年）――桦甸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所在流域
	　　所在河流
	　　考核
　　断面
	　　实施
　　主体
	　　责任
　　主体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批复项目
　　总投资（万元）
	　　投资渠道
	　　已完成投资（万元）
	　　项目进度
　　（详细进度）
	　　项目批复
　　文件

	　　1
	　　桦甸市桦甸大街及莲花路雨水管线工程
	　　桦甸市
	　　辉发河
	　　辉发河
	　　福兴
	　　桦甸市住建局
	　　桦甸市
　　政府
	　　2019年1月-2019年12月
	　　新建雨水管线全长1,644m，其中桦甸大街新建雨水管线1,263m，莲花路新建雨水管线381m。新建检查井26座，其中桦甸大街18座，莲花路8座。
	　　593.76
	　　 
	　　 
	　　可研编制、环评、用地、选址、立项、初步设计批复、报建均已完成。目前正在图审。
	　　 

	　　2
	　　桦甸市金城路雨水管线工程
	　　桦甸市
	　　辉发河
	　　辉发河
	　　福兴
	　　桦甸市住建局
	　　桦甸市
　　政府
	　　2019年1月-2019年12月
	　　由渤海大街至清水大街，新建雨水管线全长2,171m，检查井41座。
	　　1219.6
	　　 
	　　 
	　　可研编制、环评、用地、选址、立项、初步设计批复、报建均已完成。目前正在图审。
	　　 

	　　3
	　　桦甸市桦郊乡大龙村东胜屯污水治理工程
	　　桦甸市桦郊乡大龙村东胜屯
	　　辉发河
	　　辉发河
	　　福兴
	　　桦甸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桦甸市
　　政府
	　　2019年1月-2020年12月
	　　1.新建污水收集管网17.39km。 
　　2.新建智能型一体化预制泵站5座。
	　　3738.24
	　　 
	　　 
	　　完成可研报告编制及评审，完成土地说明、规划说明、环评批复办理。
	　　环评批复（桦环建（表）字〔2018〕28号）

	　　4
	　　桦甸市公吉乡污水治理工程
	　　桦甸市公吉乡
	　　辉发河
	　　辉发河
	　　福兴
	　　桦甸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桦甸市政府
	　　2019年1月-2020年12月
	　　1.新建污水收集管网6.94km。 
　　2.新建智能型一体化预制泵站2座。
	　　1646.86
	　　 
	　　 
	　　完成可研评审，完成国土、规划、环评批复办理。正在初步设计。
	　　环评批复（桦环建（表）字〔2018〕29号）

	　　5
	　　桦甸市八道河子镇区污水治理工程
	　　桦甸市八道河子镇
	　　辉发河
	　　辉发河
	　　福兴
	　　桦甸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桦甸市政府
	　　2019年1月-2020年12月
	　　1.新建污水处理厂1座，处理规模为900吨/日。 
　　2.新建污水收集管网13.68km。 

　　3.新建智能型一体化预制泵站1座。
	　　4966.62
	　　 
	　　 
	　　完成可研及环评评审，土地预审、选址意见书、排污口论证批复办理。正在初步设计。
	　　土地预审（桦国土资预审函〔2018〕6号）

	　　6
	　　桦甸市横道河子乡区污水治理工程
	　　桦甸市横道河子乡
	　　辉发河
	　　辉发河
	　　福兴
	　　桦甸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桦甸市政府
	　　2019年1月-2020年12月
	　　1.新建污水处理厂1座，处理规模为500吨/日。 
　　2.新建污水收集管网5.82km。 

　　3.新建智能型一体化预制泵站2座。
	　　2923.13
	　　 
	　　 
	　　完成可研报告编制及评审、环评报告编制及评审，完成选址意见书、排污口论证批复。正在初步设计。
	　　用地批复（桦国土资预审函〔2018〕7号）；排污口许可（吉市水发〔2018〕302号）

	　　7
	　　桦甸市八道河子镇榆木桥子社区污水治理工程
	　　桦甸市八道河子镇榆木桥子社区
	　　辉发河
	　　辉发河
	　　福兴
	　　桦甸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桦甸市政府
	　　2019年1月-2020年12月
	　　新建污水处理厂1座，处理规模为300吨/日。
　　2.新建污水收集管网4.285km。 
　　3.新建智能型一体化预制泵站2座。
	　　2583.58
	　　 
	　　 
	　　完成可研评审、环评评审，土地预审、选址意见书、排污口论证批复。正在初步设计。
	　　用地批复（桦国土资预审函〔201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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